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在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

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专项汇报，经审阅相关材料，

现发表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交易事项内容及性质  

公司分公司——浑江发电公司向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通化热电”）转让12,000万千瓦时发电权，预计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

2,700万元。 

浑江发电公司是公司的分公司；通化热电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以下简称“能交总”）的控股公司。即浑江

发电公司与通化热电公司同受能交总控制，构成关联关系。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之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消纳浑江发电公司因检修技改期间的电量指标，以实现浑江

发电公司合理的发电收益； 

（2）浑江发电公司发电权转让给通化热电公司有利于通白地区网

架结构安全； 

（3）浑江发电公司发电权转让通化热电公司由于同属通白地区电

网，电网网损较低。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浑江发电公司向通化热电转让浑江发电公司技改检修期间的电量

指标，交易公允、合法，能保证浑江发电公司合理的发电收益不受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并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况下

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向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转让

发电权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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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谷大可      顾奋玲      姚建宗   

 

签字：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